附件3           

资格声明函
致：三亚市商务局
（一）我单位为独立法人资格，信誉良好，具备健全财务会计制度，符合本项目供应商基本资格要求； 
（二）我单位具备小程序运营、政务平台运维、公众号运营或会展数字化服务相关经验，能够满足项目服务能力要求； 
（三）我单位承诺能够按照询价文件要求、规定程序及时间节点，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优化升级与运营管理工作； 
（四）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资质、材料、方案及相关信息均真实有效，无虚假、伪造、隐瞒情形，愿意接受监督核查；
特此声明。
声明单位：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1.如不提供本声明函或不按本格式提供声明函，将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2.投标供应商对其所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在评审过程中乃至确定中标结果后，如发现投标供应商所声明内容不真实，则其投标将作无效投标处理，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，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没收其投标保证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允许联合体投标的项目，投标人为联合体投标的，本声明函应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。
